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902）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承董事會命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黃朝全
公司秘書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王 葵（執行董事） 夏 清（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志傑（執行董事） 賀 強（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曆新（執行董事） 張麗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杜大明（非執行董事） 張守文（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 奕（非執行董事） 黨 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來龍（非執行董事）
曹 欣（非執行董事）
李海峰（非執行董事）
丁旭春（非執行董事）
王劍鋒（非執行董事）

中國 •北京
2024年4月24日



 1 

证券代码: 600011     证券简称: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2024-019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华能山东如意（香港）能源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山东公司本次担保的主债权为（1）

香港能源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与债权人财资公司签订的《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

项下发生的 1.19 亿美元债权的 50%部分；（2）香港能源公司拟于本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本次担保后与债权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发生的 1
亿美元等值人民币债权的 50%部分。山东公司已实际为香港能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0（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关注本次担保风险。 
 
一、释义 
 

1、 “本公司”或“华能国际”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山东公司”指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3、 “香港能源公司”指华能山东如意（香港）能源有限公司。 

4、 “财资公司”指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 

5、 “济宁城投”指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指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 “与财资公司《保证合同》”指山东公司与财资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签署的《华

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之保证合同》。 

8、 “《确认函》”指山东公司与财资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签署的《<保证合同>之

确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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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确认函二》” 指山东公司与财资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签署的《<保证合同>

之确认函二》。 

10、 “与浙商银行《保证合同》”指山东公司与浙商银行上海分行拟于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本次担保后签署的《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之保证合同》。 

11、 “本次担保”指山东公司将根据与财资公司《保证合同》及《确认函二》和与浙

商银行《保证合同》的条款和条件，为香港能源公司的0.595亿美元借款和0.50

亿美元等值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 

12、 “元”指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 
 
二、担保情况概述 

 
香港能源公司与财资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签署了贷款协议，约定财资公司向香港

能源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美元借款，借款期限为3年。山东公司于同日与财资公司签署

了《保证合同》，约定山东公司为香港能源公司上述贷款协议项下发生的不超过2亿美

元债权的50%部分（即不超过1亿美元）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3年3

月，上述2亿美元借款余额为1.6亿美元。香港能源公司与财资公司签署了《贷款协议之

补充协议》，约定对财资公司向香港能源公司提供的上述1.6亿美元借款展期1年。2023

年4月25日，山东公司与财资公司签署《确认函》，约定山东公司为香港能源公司上述

1.6亿美元债权的50%部分（即0.8亿美元）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香港能源

公司另一股东承担《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剩余50%债务的保证责任。 
 
截至2024年3月，上述1.6亿美元借款余额为1.19亿美元。香港能源公司已与财资公

司签署《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对财资公司向香港能源公司提供的上述1.19亿美

元借款展期1年。2024年4月23日，山东公司与财资公司签署《确认函二》，约定山东公

司为香港能源公司上述1.19亿美元债权的50%部分（即0.595亿美元）提供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香港能源公司另一股东承担《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剩余50%债务

的保证责任。 
 
香港能源公司与浙商银行上海分行拟于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担保后签署

《借款合同》，约定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向香港能源公司提供1亿美元等值人民币借款，

借款期限为2年。山东公司将于同日与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与浙商银行《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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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山东公司为香港能源公司上述1亿美元等值人民币债权的50%部分（即不超过0.50

亿美元等值人民币）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香港能源公司另一股东承担《借

款合同》项下剩余50%债务的保证责任。 
 

根据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香港能源公司设立于2014年5月，山东公司和济宁城投各自在香港的全资公司各持

有香港能源公司50%股权。香港能源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经营范围为电力（热力）项

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管理、煤炭、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的投资；从事投资公司的

业务。截至2023年12月31日，香港能源公司财务报表的资产总额133.90亿元、负债总额

97.74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33.11亿元）、资产净额36.16亿元、营业收入40.61亿元、

净利润5.37亿元。截至2024年3月31日，香港能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33.97亿元、

负债总额95.05亿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35.66亿元）、资产净额38.92亿元、营业收入9.38

亿元、净利润1.31亿元。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与财资公司《保证合同》及《确认函二》，该笔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财资公司与香港能源公司于2024年3月25日签订的《贷款

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发生的1.19亿美元债权的50%部分，保证期间为自与财资公司《保

证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被担保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香港能源公司另一股东承担

《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剩余50%债务的保证责任。 
 
根据与浙商银行《保证合同》，该笔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

债权为债权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与香港能源公司拟于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担

保后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发生的1亿美元等值人民币债权的50%部分，保证期间为

自与浙商银行《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被担保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香港能源

公司另一股东承担《借款合同》项下剩余50%债务的保证责任。 
 

 
五、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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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香港能源公司子公司华能山东如意（巴基斯坦）能源（私人）有限公司（“巴

基斯坦公司”）流动资金安全，（1）由香港能源公司与财资公司签署1.19亿美元《贷款

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该等1.19亿美元贷款按原条件展期1年，继续由山东公司和济宁

城投按持股比例（50%:50%）向财资公司提供担保；并（2）由香港能源公司与浙商银

行上海分行签署1亿美元等值人民币《借款合同》，由山东公司和济宁城投按持股比例

（50%:50%）向浙商银行上海分行提供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香港能源公司能够按

期归还上述贷款，山东公司本次担保整体风险较小。本次担保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担保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4月2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公司为

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约为75.35亿元，约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5.70%。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

为71.15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5.38%。本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之保证合同》及

《<保证合同>之确认函二》； 

3、《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之保证合同》； 

4、香港能源公司成立证明。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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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4日 


